达市财办议〔2020〕54号


达州市财政局

关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17号建议

办理情况（A）的函

刘进平代表：

您在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剥离棚户区改造债务的建议》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一、政策解读

（一）政府专项债券政策

按照中央、省有关文件规定，申报专项债券的项目，必须是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、群众期盼、早晚要干的政府投资项目，必须是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，项目本身能够产生持续稳定、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，且现金流应当能够覆盖债券还本付息，实现项目收益融资自求平衡。

（二）棚户区改造政策

2018年3月，为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，规范棚户区改造融资行为，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，财政部、住房

城乡建设部印发了《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8〕28号），从2018年在棚户区改造领域开展试点，有序推进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工作。

2018年10月，国务院常务会针对棚改明确提出“严禁借棚改之名盲目举债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”，强调不得再通过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增加政府隐性债务。同时要求加大棚改专项债券发行力度，鼓励棚改专项债券作为棚改主要资金来源。

2018年11月，住建部等6部委印发了《关于申报2019年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的通知》（建办保〔2018〕55号）要求：市、县人民政府提出棚改任务计划时，应当提交本市、县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，证明所提出任务计划在其财政承受能力范围之内。对新开工棚改项目，不得以购买服务名义实施建设工程或变相举债，确需政府融资的，应当依法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融资。对于必要的棚改在建项目，允许项目实施主体在不扩大建设规模和防范风险的前提下，与金融机构协商继续融资。

2020年4月3日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，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指出：2020年各地要按照房地产调控要求，严把棚改的范围和标准，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力，科学制定年度棚改任务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不层层下指标，不盲目举债铺摊子。同时，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，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。

二、我市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我市通过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，整体规划、分步实施，大力推进棚改工作。截至2019年末，我市共发行棚改专项债券项目24个，发行金额37.6亿元，其中：通川区发行棚改专项债券项目5个，发行金额11.5亿元，逐步改善了棚户区居民生活环境，提升了城市宜居品质。2020年，我市计划发行棚改项目11个，发行金额12.9亿元。其中：通川区计划发行棚改项目3个，发行金额3亿元。预计将于10月底前发行完毕。
三、建议意见

诚如您在建议中所言，棚户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，通川区又位于市辖区，棚改任务重，资金筹集压力大。为顺利推进通川区棚改工作，结合债务管理及风险防范相关规定，提出如下建议。

（一）科学制定年度棚改任务。通川区应按照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对于列入年度棚改计划的项目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做好项目前期工作，积极筹措资金，加快工程进度，有序推进棚改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财政承受能力论证。棚户区改造鼓励地方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支持，并作为主要资金来源，需严格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政府债券作为目前政府唯一合法的举债融资方式，纳入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风险防范管理，计入地方政府债务基数范畴。通川区应当对本地棚改任务计划符合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确实在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，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等负责。市级将对通川区符合条件的棚改专项债券项目优先予以申报。

（三）严格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通川区2019年初政府专项债务率34%，离100%债务风险预警尚有较大空间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通川区应结合债务风险指标和举债空间等，合理制定债券融资计划，有序保障棚改等重大公益性民生项目资金需求。

（四）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。2020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号），明确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总体要求、改造任务、实施机制、资金来源等。通川区要因地制宜、科学拆建，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、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，有力、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州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7日

（联系人：债务科  谢大春，电话：18008189835）

抄送：市委目标绩效办，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，市人大预算委员会，

市住建局。

